附件1： 

关于提请审议
《中国黄金协会章程修订草案》的议案

各位理事：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黄金行业的健康、快速发展，中国黄金协会在有关部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广大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，协会服务政府、服务行业、服务企业、服务社会的能力不断提升。为了全面、准确反映协会的功能和定位，拟对章程中协会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调整和补充；同时，参照民政部制发的《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，拟对多项内容做进一步规范。现将章程具体修改内容说明如下：

一、第一章   总则  

根据民政部《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要求，将“本会”统一修改为“本团体”。

在第二条中，增加“白银、铂金、钯金等贵金属行业”、“行业性”内容；删除“个人会员”等相关内容。

在第三条中，增加“方针和政策”、“协调”、“规范运作，积极提供服务”等内容；将宗旨修改为“为政府、为行业、为企业、为社会”，将“发挥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中介服务的作用；促进对外经济技术的合作”修改为“及时反映诉求，维护行业整体利益和会员的合法权益”；删除“行业自我管理”等内容。

在第五条中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要求，将住所修改为“北京市”，删除具体地址。

二、第二章  业务范围

根据民政部《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要求，将第六条业务范围修改如下：

第（四）款中，将“受政府委托”，修改为“根据授权”；删除“发布有关生产经营、市场分析等信息”。

第（六）款中，将“受政府委托”，修改为“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”；将“新技术推广”调整至“人才交流、业务培训、管理咨询、企业评价等工作”之前。

第（七）款中，删除“企业”内容；新增“基本建设”，“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根据行业和市场需要”，“组织高层论坛、举办行业竞赛”，“依照有关规定”等内容。

第（九）款中，新增“白银、铂金、钯金”，“受政府委托，开展中国名牌、中国驰名商标和行业驰名品牌等评选活动”等内容；将“推动黄金消费”修改为“扩内需、促消费”； 删除“以黄金为原料”。
三、第三章  会 员

在第七条中，将“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”修改为“全部为单位会员”。

在第八条第（三）款中，删除“个人会员”内容。

在第九条中，增加“经理事会讨论通过”，“由本团体秘书处进行会员登记”内容。

在第十二条中，将“两年”修改为“1年”。

    四、第四章 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的产生、罢免

在第十八条中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要求，增加第（五）款“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”内容。

根据中国黄金协会工作需要，增加第二十四条“本团体设立会长联席会，由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组成，对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负责”内容。
在第二十八中，“须经会员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会员或会员代表表决通过”内容中删除“会员或”。

在第三十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中，增加“会长联席会议”内容。

在第三十三条中，将“在本团体工作并有突出贡献者”修改为“为行业做出突出贡献者”；增加“或聘请为本会顾问”内容。
五、第五章 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

在第三十五条中，删除“个人会员免交会费”内容。
六、其他

其他各章的修改，除个别字、词、标点符号、条款序号稍加改动外，均无原则性修改。
现将此议案提交理事会讨论，请予审议。

